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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1 0 4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各组织房舍建筑手续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 咨询委员会审议了联合檢查组关于联合国各组织房舍建筑手续的报告（A/ 
36X297), 和秘书长对这个问题的评论（A/36/297/Add . 1 )。

2 . 联检组在报告中说该报告是

"按照 1 9 7 9年 1 2月大会第3 4 2 3 3号决议编写的；该项决议请

联合检查组‘对于总部和其他联合国办事处各项联合国建筑工程的佑价和招标 

手续进行全面研究，必要时在外聘专家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但有一项了解, 
除了研究所有联合国办事处重大建筑的手续外，这项研究应当列出联合国系统 

内其他组织的比较资料，应当评论目前采用的做法与手续是否适当，并且建议 

必要的具体修订和改进办法’ " （4/36X297,第 1段 ）。

联桂组已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件中期报告（Aŷ c . 5/ 3 5/ 6 ) 0

3 . 第 34/^233十号决议是因为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联合国总部会议室的扩 

充以及会议服务和代表专用设备的改善的报告1内所提一项建议而引起的。 咨询 

委员会在该报告第1 0 段内表示联合国建造工程的倘价和投标手续不能令人满意。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7 A 号 》（A/34̂ /7/Add. 1 — 28 ), 
A/3 V 7 / A  d d. 2 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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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咨询委员会曾请审计委员会对它进行调查。 其调查结果在 

咨询委员会报告附件一内有捕要说明，秘书长对审计委员会建议的反应则载在附件 

二内。

4 . 咨询委员会在报告内表示‘‘现在该是对于总部和其他联合国办事处的联合 

国建筑工程的佑价和投标手续进行独立的全面研究的时候了。 " 它建议 " 联合检 

查组必要时在外聘专家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 。

5 . 检查专员在其报告（AX36/297)中说"报告虽然按照要求，比较了几个 

联合国组织的建筑做法，但其结论和建议主要却针对着联合国"。 该报告是根振 

五个组织对十二项工程的一般做法获得的资料以及其中六项工程的详细资料编写的。

6 . 联检组的报告慨括了五个主题：（a ) 房舍规格；（b ) 参与建筑者的地位；

(C)投标程序；（<i)政府间机构的作用；及 （e)房舍费用。

检查专员的各项结论和建议的搞要载在该报告第6 9至 8 2段。

7 . 秘书长在对联拾组报告的评论中说： "总地说来，秘书长认为，关于今后 

数年中进行的主要建筑，应有利地考虑联检组的提议" （AX36y297/Add. 1,第 

3 段 ）。 咨询委员会同意这个意见，并且打算在评价今后的建筑提案时参考檢查 

专员的分析和建议。

8 . 联检组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对它的评论使咨询委员会相信，对于各项职责必 

须加以明确规定，对于各项建筑工程也必须加以监督、管制和协调。 例如在总部 

以外地点进行的工程固然需要大量当地投入，但族该有一个总的领导和管制的中心， 

这个责任应由主管行政、财政和管理事务部副秘书长和主管总务厅助理秘书长担负。 

只有这样做才能制订和实施可靠的标准，才能对为了应付当地，急情况而提议不按 

规定标准的做法参照整个联合国的优先和需要来加以评价。 这种制度还可以确保 

清楚划分职责，从而确保大会和其他立法机关的指示获得严格而迅速的执行。

9 . 关于联检组就在设计方面应力求灵活所提的第1条建议，即应更加注意制



A /36 /6 k3Chinese
Page 3

定房舍规格的工作，建筑设计应尽量计及房舍全部寿命期间的节约扩建和改造余地, 
秘书长已经说明， "在作出此种决定时可以受到政治上和财务上考虑的影响，并且 

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办法，每一情况都需要单独考虑" （A/36/297/Add.l, 第 

7段 ）。 咨询委员会同意秘书长的意见，但认为在对任何一项建筑工程作出决定 

前，应向大会和其他有关的政府间机构提供全部有关的资料，包括考虑到长程需要 

预测的可能选择。

10.联检组的第3条建议是技术专长的取用。 在这方面，咨委会指出，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本身就有许多"内部存在"的专长。 应该设法把这项资源汇集起来, 
互相分享这个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ri.关于联检组所提尽量在国赌基础上严格应用竞争投标的第9条建议，咨询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接受这项建议（AX36/297XAdd. 1,第 1 6段 ）。 咨委会 

相信，执行这项建议将可帮助减省费用，并确保今后的建筑工程品质良好和能及时

T G上o

12.联检组第1 0条建议大意说大会可责成咨询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特别注 

意所有营造项目。 新建筑和改建工程以及监测进行中的工程提案始终是咨询委员 

会所关注的领城，因为它们牵涉到巨大的支出和其他重要的行政考虑。

13.咨询委员会认为应该改进秘书长目前对建筑工程提案采用的程序（参看附 

件 ），使咨询委员会能在最早阶段参頭其事。 这样可以帮助确保在向大会提出提 

案时，能够附上这项需要的一切有关背，和补充理由，必要时的各种可能选择——  
包括应付长程顶测的提案—— 以及每种选择的实际佑计费用。

14. 咨询委员会打算要求在秘书长决定需要新建或对现有房舍进行重大改建后 

立即通知它。 对于这项需要的确定，必须要让咨委会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咨 

委会将要提供拟订可能选择所必需的指导准则。 这个程序可以取代本报告附件所 

载程序表的第2步。 根推同咨询委员会进行的这些讨论，秘书长将编制一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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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大会，列出草拟相步设计所需费用的慨数，并获得建筑费的初步慨算。 咨询 

委员会的有关报告则将说明它按照联检组第1 1 条建议，对这项工程在监测设计草 

案的制订方面和编制建筑费实际慨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 5 .在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后，大会将决定是否充许章拟 

初步设计和制订建筑费慨算。 如果决定进行，咨询委员会将按照它就初步提案已 

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参看上面第1 3 段 ）中所说的尽量参预其事。 下一步是秘书 

长向大会提出关于提案的详尽报告，包括设计、完工日程表、每一预算期间所需经 

赛慨数。 必要时，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应该说明秘书长在编制报告方面对咨委 

会的建议究竟采用了多少.

1 6 .咨询委员会认为，按照上述办法修改现行手续，同时加强上面第8段所建 

议的权力和责任界线，并实施联檢组的各项建议，将可帮助确保今后的建筑工程能 

够以有效的和取得最大效益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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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现行建筑工程提案程序

(取材自总务厅应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之请所提供的资料。 ）

第 1步
1 . 第一步是确定造成此项需要的规格的性质和范围。 以往通常都是

由总务厅的工作人员决定。 在日内瓦，此项规格由办事处主任决定。 在维也纳 

工发组织内特别成立了一个总部规划股，来似订房舍规格。 至于其他海外地点， 

通常由总务厅和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同制订房舍规格方案。 联合国在内罗 

毕的办公房地有关的初步规格说明也是这样处理的。

2 . 拟订办公室面积规格说明的正常程序是同各实务单位和预算司协商，以便 

佳计工作人员和其他需求的预期增长》 关于会议室面积，则向会议事务人员取得 

这类资料，如果是根据预期成员国会增加而有额外需要时，则向主管的政治干事征 

求意见《

3 . 办公室面积规格方案及其所根据的各项规划假定通常在发交建筑师设计前 

需经秘书处最高行政主管批准。

第 2步

4 . 下一步通常是编制报告提交行预咨委会和大会，说明请求增设的设施的需 

要和范围。在某些情况下，视工程性质而定，可在方案慨算的适当款次内或秘书长 

执行情况报告内载列关于这项工程的范围较有限的讨论，而不必单独印发报告。 

报告也列明聘请建筑师草拟初步设计所需费用和工程所需费用慨数，以备大会决定 

进一步审议该项目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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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

5 . 项目获得切步核准后，通常约需一年时间来完成初步设计和係计赛用慨.数。 

然后向大会提出一份工程的设计纲要和初步费用慨数，供其审查和决定。 报告也 

列明完工日程表以及根据该表，每一预算期间所需要的经赛。大会根据这些资料决 

定是否愿意进行这项工程，并可在核准时对项目作出它认为必要的修改。

第 4步

6 .工程项目核准后，由建筑师草拟详细的设计图案和建造工作图，以便征求 

竞标。 收到的投标如果价格不超出核准经费数额，即签订合同立即开始项目的工 

作。 — ____
7 .为了尽可能确保投标价格不超出核准的经费数额, 可请建筑师对设计问题

提供备选办法，必要时重行设计工程或其一部分，以便削减费用。 另外，工程招 

标时，可请投标商提出取消或减少某些建材的备选价格，如以灰源代替大理石终饰， . 
或用乙捧基砖地而不用地链。

8 . 如果虽然作了这些努力，工程费仍然超出核准的经费数额，则将项目暂时 

摘置，直到再向大会提出报告，由其重新评价和决定进一步行动。


